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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鄧雅文
電話：02-27208889轉1089
傳真：02-27593365
電子信箱：edu_phe.25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惇敍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惇敍高級工商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特字第1113096616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111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決賽報名一案，請

轉知參賽者及相關人員務必依限報名，以維學生參賽權

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111年11月11日藝演字第

111000358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局111年12月12日（星期一）於本市五項藝術比賽網站公

告「決賽代表名單」及「遞補順位」，請通知參賽者及相

關人員務必依限辦理下列事項

(一)決賽代表名單之團體：

１、請於111年12月20日（星期二）上午9時至下午5時前完

成全國賽報名。

２、為爭取本市榮譽，代表本市參加全國決賽團體因故無

法參加決賽，應由校方與該校代表決賽團體家長協

議，做成決議後於111年12月14日（星期三）前函報本

局同意，並副知本市立老松國小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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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遞補順序名單之團體：

１、倘有意願參加全國決賽，請於111年12月15日（星期

四）下午5時前至本市五項藝術比賽網站申請遞補，未

於期限內申請遞補者視為無意願。倘因校內行政疏失

致影響團隊參賽權，本局將追究校內相關人員行政責

任。

２、本局將於111年12月19日（星期一）依參賽者意願公告

遞補結果，遞補後具全國決賽代表權參賽者，請於111

年12月20日（星期二）上午9時至下午5時前完成全國

賽報名。

三、全國決賽報名步驟如下

(一)網路報名：請至111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報名系

統（網址：https://web.arte.gov.tw/country/），報

名並下載Excel檔，且填列團隊名單資訊上傳並請列印書

面報名表一份。

(二)書面報名：

１、書面報名表應送交就讀學校用印，並請各校於111年12

月20日（星期二）前（以郵戳為憑）免備文，親送或

郵寄至老松國小（108312臺北市萬華區桂林路64號）

審核報名資格，請於信封封面註明「全國師生鄉土歌

謠比賽報名表」，逾時不予受理。

(三)報名相關細節，請逕洽市立老松國小，聯絡電話：

（02）2336-1266轉321、141、140。

四、凡取得決賽本市代表權，未於期限內完成報名（含網路及

書面報送程序），視同棄權，請各參賽團隊掌握報名期

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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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頁，共 3 頁

程，逾期不受理決賽報名。

五、決賽報名注意事項業公告於111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

賽網站（https://web.arte.gov.tw/country/），請參賽

團隊自行上網查閱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、馬偕學校財團法
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（含附
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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